《淄博市周村区王村镇总体规划（2016-2030年）》局部调整主要内容
一、规划调整内容
1、 保持镇区总的建设用地规模不变的前提下，对镇区建设用地范围进行局部调整。
2、 镇区新材料产业园工业用地、商业用地局部调整及能源中心位置调整。
二、局部调整方案
在不改变原报批规划的城镇性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和总体布局的前提下，对王村镇用地作出如下局部调整：
1、 用地调整
（1）、新增规划建设用地
1) 新增周村区宝山医养健康服务中心， 309国道以南、宝山路以西，宝山上，社会福利用地2.92公顷（落实重点项目用地勘测定界）。
2) 新增胶王路以南，安泽气体以东氢能源一体化示范应用项目，二类工业用地1.95公顷（落实重点项目用地勘测定界）。
3) 新增胶王路以南，宝山路以东齐创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用地，二类工业用地1.69公顷（落实项目用地勘测定界）。
4) 新增节能环保产业园用地，原来节能环保产业园以北，二类工业用地23.83公顷。
5) 新增王村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项目用地，309国道与彭萌路交叉口西南，二类物流仓储用地2.84公顷。
现行总规中，以上区域为非城镇建设用地，属于新增规划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为33.23公顷。
（2）、调出规划建设用地
为平衡镇区规划建设用地规模， 
1) 调出王村镇区西北二类仓储物流用地（原淄博鲁王热电有限公司地块）15.66公顷。目前该地块因涉及破产清算等历史遗留问题难以推进，近期盘活利用该宗地可能性较小。
2) 调出公交首末站以西二类居住用地、一类工业用地及商业用地4.06公顷。涉及调出地块均为基本农田。
3) 调出王村村以北部分二类居住用地2.43公顷，涉及调出地块为基本农田。
4) 调出彭阳镇区二类居住和仓储物流等用地11.21公顷，涉及增加节能环保产业园用地。
共调出建设用地33.36公顷，新增规划建设用地面积略小于调出规划建设用地面积，增减用地平衡。
（3）、调整用地性质建设用地
1) 将现行总规能源中心由苏李村以北，调整至309国道以西，张古村西北，调整后的能源中心占地2.00公顷。原能源中心用地调整为一类工业用地。
2) 将现行总规309国道与宝山路交叉口北侧二类工业用地调整为二类仓储物流用地。
2、 生态保护红线和水源地保护
（1）、落实生态保护红线

（2）、依据淄博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分方案 ，在规划中落实水源地一级保护区。
1) 杨古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东至 3#取水井东侧 45 米处道路，南至 5#取水井南侧 50米处道路，西至 2#取水井西侧 50 米处道路，北至3#取水井北侧130米处道路范围内的区域，面积为0.09Km2。
2) 宝山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区 

一级保护区：以井群外围井的外接多边形为边界，向东110 米、向西至淄博市界、向南至淄博市界、向北100 米范围内的区域。
三、规划调整用地性质的可行性分析和合理性分析

1、对城镇用地指标的影响分析
调整方案对王村镇的建设用地指标影响不大，城镇建设总用地面积略有减少，满足国家相关标准。文化设施用地略有减少，但社会福利用地增加，因此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服务用地占比略有增加。调整用地性质具备可行性。
2、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衔接
本次规划调整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执行，对新增规划建设用地进行套合，均符合《王村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6-2020年）》。
3、对镇区用地布局的影响分析
本次规划调整仅对镇区部分工业用地及镇区彭阳片区部分用地进行调整，并不改变总体用地布局。规划调整前后镇区建设用地规模基本保持不变，对总体规划实施影响不大。
具体项目实施前，环评、安评、卫评等支撑要件要满足镇区规划布局的要求，确保项目自身安全及不对周边的安全、卫生、交通等各方面产生不良影响。
4、对镇区道路系统的影响分析
调整后道路系统整体格局不变，不影响已批总规确定的整体路网结构。
5、对市政公用设施的影响分析
本次调整能源中心的位置，主要对供热管线进行调整。
（1） 供热方面：供热管线自能源中心（供热站）结出，接入城镇管网。
（2） 供水、供电、供气、电信、排水等方面：
已批总规确定的供水、供电、供气、电信、排水等市政设施规模满足新增用地需求，此次规划调整为新增用地配套相应管线。
6、规划调整的合理性分析
（1） 此次规划调整后规划镇区建设用地不占用基本农田，规划的可实施性更强。
（2） 调整后的用地布局更能适应王村未来发展需求，充分发挥王村镇的地缘优势与产业基础，打造济淄同城化发展的桥头堡。 
